
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

工信部企业 [2016J 194 号

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国家小型微型企业

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企

业主管部门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

施，推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 加快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

发展步伐，优化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环境，支持中小企业健康

发展，我部研究制定了 〈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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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管理办法〉。 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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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6 年 6 月 6 日印发



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

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

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)) (国发 (2012) 14 号)、 《关于扶持

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)) (国发 (2014)52 号)和《关

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}) (国发

(2015J 32 号) ，切实推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进一步营

造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，引导和支持小型微型

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按照创新‘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理

念发展，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完备‘综合服务规范、示范带动

作用强的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，制定本办

法.

第二条本办法所指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

地(以下简称示范基地)是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小型微

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，是由法人单位建设或运营，聚集

各类创业创新服务资源，为小微企业提供有效服务支撑的载

体和场所.示范基地具有基础设施完备、运营管理规范、商

业模式清晰、创新链完整、产业链协同、服务功能齐全、服

务业绩突出、社会公信度高、示范带动作用强等特点"

第三条各类符合条件的服务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创业



基地、创业园、孵化器;产业集群、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区、

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

范基地等产业集聚区中面向小微企业的园中国;依托高校和

科研院所的大学科技园;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设立的面向小微

企业、创业团队、创客的创业创新基地均可申报示范基地.

第四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示范基地的公告和管理。

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)

中小企业主管部门(以下统称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)协助

工业和信息化部对辖区内示范基地进行管理.

第五条示范基地申报遵从自愿原则.工业和信息化部

对示范基地予以重点扶持。

第二章申报条件

第六条示范基地申报需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:

(一)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创

业创新(示范)基地.

(二)申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运营管理本基地，

基地成立时间 3 年以上。

(三)目前基地入驻小微企业 80 家以上，从业人员 1500

人以上。

(四)专职从事创业创新服务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其

中创业辅导师不少于 3 人，引入或战略合作的外部专业服务

机构不少于 5 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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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服务有特色，业绩突出。为小微企业提供的公益

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不少于总服务量的 20% 。

第七条示范基地申报需同时满足以下运营条件:

(一)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，有满足入驻企业生产经

营、创业孵化、创业创新的场地和服务场所。

(二)基地运营主体治理结构完善、内部运营管理体系

规范。具有明确的发展规划、年度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.

(三)基地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、完备的创业创新服务

流程、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监督保证措施.基地具备清楚.

明晰的服务台账(台账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:企业服务诉求、

提供服务的记录，服务时间、地点、参与的企业及人数，企

业对服务的意见反馈等) " 

第八条示范基地申报需同时具备不少于以下四种服务

功能并达到相应的服务能力:

(一)信息服务。具有便于入驻企业查询的、开放的信

息服务系统;具有在线服务、线上线下联动功能，线下年服

务企业/团队 100 家次以上，年组织开展的相关服务活动 6

次以上，

(二)创业辅导，为创业人员或入驻小微企业提供创业

咨询、开业指导、创业辅导和培训等服务.年服务企业 50

家次以上。

(三)创新支持。具有知识产权转化或组织技术服务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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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的能力，能够进行研发项目、科研成果和资本等多方对接。

年组织技术洽谈会和技术对接会 6 次以上.

(四)人员培训.为创业人员、企业经营者、专业技术

人员和员工提供各类培训，年培训 300 人次以上.

(五)市场营销。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展览展销、贸易洽

谈、产品推介与合作等活动，每年 2 次以上;组织入驻企业

与行业龙头企业的产品对接、合作交流等活动，每年 2 次以

上，

(六)投融资服务.提供融资信息、组织开展投融资推

介和对接等服务，年服务企业 30 家次以上，组织融资对接

会 4 次以上.

(七)管理咨询.为企业提供发展战略、财务管理、人

力资源、市场营销等咨询服务，年服务企业 20 家次以上，

(八)专业服务，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及援助、代理会

计、专利申请、审计、评估等服务，年服务企业 20 家次以

上。

以上服务能力和次数的要求含基地引入的第三方专业

机构的服务。

第九条申报示范基地应当在物业服务智慧化、项目管

理数字化、创业服务平台化、产业布局生态化等基地运营模

式、管理模式上有创新，或在孵化效果、创新支持等方面具

有突出的特色优势和示范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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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西部地区的示范基地可适当放宽条件，优先支

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符合条件的基地申报。

第三章申报程序

第十一条工业和信息化部每年组织开展一次示范基地

申报、公告工作，具体时间及要求以当年申报工作通知为准.

第十二条示范基地的申报主体通过省级中小企业主管

部门进行推荐.

第十三条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至

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和要求，负责本地区示范基地的推荐工

作.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推荐的示范基地运营情况、服

务业绩、满意度等进行测评，填写《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

创新示范基地推荐表)) (见附件 1) ，并附被推荐示范基地

的申报材料，报工业和信息化部.示范基地的申报主体需提

交下列材料:

(一)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申请报告

(见附件 2 )。

(二)运营主体的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副本(复印件) 0 

(三)上一年度与本基地相关的专项审计报告.

(四)土地、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(或租赁合同)复印

在
1

,
Alt 

(五)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(通知、照片、总结等 L

(六)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(示范)基地认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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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(复印件) " 

(七)基地主要管理人员、服务人员和创业辅导师名单

及相应的资质证明材料.

(八)基地典型服务案例(不超过 3000 字，可附照片)。

(九)能够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材料。

(十)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(加盖申报单位公章) .. 

第十四条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

审，评审结果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及有关媒体公示 15 个

工作日。

第十五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公示无异议的公告为"国

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"-并及时在工业和信息

化部门户网站及有关媒体公布。

第四章示范基地管理

第十六条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建立示范基地信

息数据库，方便社会公众查询。

第十七条示范基地每次公告有效期为三年。

第十八条示范基地要不断完善创业创新基础设施环

境，增强服务能力，提高入驻企业创业成功率和创新能力，

提升示范基地品牌影响力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。示范基地须

在每年 2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工作总结报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

门，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九条建立年度报告制度.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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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对辖区内示范基地的台账建立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收费情

况以及服务满意度等进行定期检查，并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

一年度示范基地工作总结和检查情况报告报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。

第二十条建立年度测评制度.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委托

第三方机构或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示范基地

进行测评，测评不合格的基地将撤销示范基地资格。

第二十一条示范基地公告管理工作接受审计、监察部

门和社会的监督.

第五章附则

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1.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推荐表

2.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申请报告

7 



Fítf牛 1:

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

推荐表

申请单位名称:

所在省(区、市) : 

填报日期: 年 月 日

工业和信息化部制



推荐单位组织测评情况〈随机抽取，不少于10家)

测评方法 口上门拜访口电话询问 口网络互动口书面征求 口其他

所接受服务是否符合企业需
对所受服务的总体计价

抽样企业 被耐人员 联系 接受服 求

名称 姓名
职务

电话 务内容
很符合 一般 不符合 q[ll i~意 基本描意 不i曲意

企业对创
业创新基

地的
具体评价
及意见



专家组评审意见

专家姓名 惊务/职勒 工作单位 签字

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推荐意见=

( 盖章 >

月 i: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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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:

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

申请报告

申请单位名称: (盖章)

填报日期: 年一一月一一日

工业和信息化部制



申请报告主要内容

一、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申请表(附表1 ) 

二、管理和服务人员名单及职称情况一览表(附表2 ) 

三、服务的中小企业名单及服务评价表 (80家以上) (附表 3)

四、基地申请相关情况说明(请另附说明材料)

(一)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(包括:创立发展沿革、

发展目标、目前的基本情况) ; 

(二)基地内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和服务需求情况;

(三)基地管理运营情况(包括:主要管理制度、人

员激励、能力提升、品牌建设、可持续发展等) ; 

(四)近年来的服务情况(包括:主要服务内容、服

务对象、规模以及服务收费情况，是否为小微企业提供公

益性或低收费服务) ; 

(五)基地服务特色(包括:具有示范性的特色服务)

(六)主要服务业绩及基地内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贡

献(包括:服务效果自测情况或典型案例) ; 

(七)下一步发展设想。



附表l

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申请表

申请单位〈公章) : 单忡..万元、人、平}i米、东

单位名称 松地.}í称

位朋资本 怯人代表(负贵人)

成立时间 省级耕地认定时问

!咱址
.1:管部f 1 
<1肯导部门}

联草人 联磊电话

基本
情况 现划而事! 越筑而积

创业峡地阳it!

白白 租用 公共服务场所

1ft报单位从业人员数量
(础cf..2015年12113111 ) 

创业辅导师
服务人挝 (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认

定或持证)

'J1入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散
入驻企业数量

前1

草地为入~f.企业挺快办公
、生产、服务局ff(( 列

卒)

此n接 宽iW带
基地的息化毡，咄设施

入情况 宽
无线信号覆盖情况

资产 手\:~~ 入驻企 其中1 小1世 小徽企收山-入驻企业
基地内企

年份
总额 收入 业放 {F:\(!-:敬 比例

、l~从业人

数」

运营
情况 经营情况

是侨具备基地发展规划
基地尔度:&Hê ll 标

(具体材料请以附件形式

量~!
("nJ川~H说明材料)

是1f具备基地管理规章制 基地服务硕口收费标
度 t 具体材料请以附件形 准(吁~}卧I说明材

式提供} 料 J



合作服好机构名制; 仨要服务内容 签订协议时间

合作
服务
机构
情况

.J:要服务内容 服务规模 H民务收入，'i~l~忻

kHt为入盹入~t企业提fJt
{;{息 Ijji务址筒。t

站住t为企业提供创业辅导
，&简况

觑务
功能 是命为入lH:企业挺快创新

情况 生;持』企业;持简况

是传为入'主企业提供人~~
培训1&培训|简况

娃合组幌市场营销j，~动，&
~;l;. i;J简i兄

是由;为入驻企业提供投酷

费服务

iki肯为入蛙企业提供骨理
科询服务及服务简况

基地为入驻企业始提供的
真他专业服务情况



示幢幢自通
{不超过4阅字}

2 .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申请示范点自述应当参照《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
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》中申报的示范条件进行列举



LI~ 

管理和服务人员名单及职称情况一览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务 职称 丰:~工作内容

注:含创业辅导师



附表3

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入驻企业评价表

服岱评价
法人代

入驻时间
从业

联系咆 i苦 接受服务内辑
恨叫棋本祸患|不满意

序号 企业名称
表 人数


